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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休閒管理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讓學生提早了解休閒產業之實務市場與經 

    驗，特訂定休閒管理校外實習課程執行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系學生修習休閒管理校外實習課程（以下簡稱本課程），除學校另有規定 

    外，依本要點辦理。 

三、本課程為必修課程，規劃為一學期三學分。執行方式為校外實務工作及課堂 

    簡報工作內容與討論兩部份（簡報規定及成果內容如附件一）；於畢業前須

累計實務工作時數 320小時以上。 

四、同學若欲執行實務工作，必須在該實務工作執行之前個學期結束，先向系辦

公室登記，和填寫實務工作地點（以下簡稱工作地點）相關資料表格（如附

件二），委由本系課程規劃委員會審定資格合格與否。 

五、實務工作以學生自行安排為原則，必要時本系辦公室可與本系簽訂產學合作 

    之廠商進行協商與謀合。 

六、工作地點必須是合法、正當場所，其類型如下列： 

    (一)政府相關機構  

 1、負責自然資源管理之政策、規劃、經營之相關機構，如：國家公園、

都會公園、風景區、森林遊樂、休閒產業之主管機關或管理單位。  

 2、負責文化資產管理之政策、規劃、經營之相關機構，如：文化中心、

博物館、動物園、植物園、美術館之主管機關或管理單位。  

     3、負責體育運動管理政策、規劃、經營之主管機關或單位。  

4、地方政府負責觀光、休閒、運動、文化、產業之相關單位  

    (二)辦理休閒活動規劃、管理之非營利團體，如：青年活動中心、青年會、 

       女青年會等。 

    (三)經營休閒產業民間機構  

 1、觀光旅館、商務旅館、汽車旅館等。  

 2、獲得觀光局標章之主題公園、遊樂區等相關事業機構。  

 3、得體育單位核發使用許可之體用相關場館。  

 4、休閒渡假俱樂部、健康俱樂部。 

 5、旅行社。  



 6、航空公司、遊艇公司、交通運輸公司。  

 7、會議顧問公司或規劃團體。  

 8、休閒活動企劃顧問公司。  

 9、休閒美容彩繪、休閒運動、休閒飲食、銀髮養生。 

  （四）產學、研究 

參與本校教師或其他大學院校教師辦理有關休閒管理相關計畫之調查、研

究、規劃、設計或執行事項等工作上項各類型未羅列之政府相關機構、團

體、民間機構等。 

  （五）其他 

     其他未羅列之單位，得由本系課程規劃委員會審定之。 

七、同學若參與本校教師或其他大學院校教師辦理有關休閒管理相關計畫之調 

    查、研究、規劃、設計或執行事項等工作之同學，亦等同於參與實務工作， 

    其執行方式與前述內容同。 

八、參加校外實習學生，前往實習機構報到實習前簽訂合約書，並到系辦公室領

取校外實習評估表（如附件三），送交實習單位之指導人員，並請於實習期

滿在實習單加註實習分數，密封寄回或由同學攜回系辦公室。 

九、同學實務工作期間，由本系所有專任教師擔任督導人，分配到工作場所進行 

    工作內容、工作場域安全、進駐工作場地之作息、身心狀態及該場地管理人 

    之管理方式及態度、….等等訪視及內容報告回擲本系系辦公室。 

十、主導本課程之授課教師，負責檢核工作時數、工作內容、與同學討論本次校

外實習與學科之關聯性、產業趨勢、職場倫理與態度、綜合評定分數等等。 

    本課程期末評定分數方法如右：校外實習機構評定分數占 50％，期中簡報   

    資料占 20％，期末海報張貼占 30％。 

十一、同學修習本課程期間，於課堂上輪流報告、討論、經驗分享；期末製作海

報資料，張貼於本系所選定的校內展場。 

      校外實習報告內容須包括實習項目、內容、遭遇之困難問題、心得、建議，

及其他重要事項，並附實習場所照片或數位影像。 

十二、參加校外實習同學務須敬業樂群，遵從指導人員之指導及工作分派，不得  

      有影響校譽之行為。 

十三、校外實習學生除實習機構另有規定外，須自行投保實習及往返旅途期間之 

      意外保險，或投保勞工保險。 

十四、校外實習所需費用悉由實習學生自行負擔。 

十五、本要點未盡事宜，本系課程委員會得訂定補充規定。 

十六、本要點經本系系務會議討論通過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